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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院 13 5 
机关部处（不含后勤管理处、校资产经
营有限公司）、学报编辑部、档案馆、
南海学院

38 15 

后勤管理处及后勤实
体(包括饮食服务中
心、学生宿舍管理中
心、交通客运服务中
心、物业管理中心、
水电房屋维修维护中
心、园林绿化维护服
务中心、生活服务中
心)

18 7 

教育科学学院/特殊教育学院 9 3 

心理学院 8 3 

政治与行政学院/马克思主义学院 14 5 
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（含校友办、

基金会）
3 1

经济与管理学院 16 6 纪委(含办公室)、监察处 * *

法学院 6 2 党委组织部、党校办 1 *

历史文化学院 6 2 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战部 1 *

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及校办企业(包括科
技开发总公司、高校
建筑规划设计院、高
诚环境工程公司、高
宏建设监理公司)

7 3 

公共管理学院 7 3 学生工作部(处)、人民武装部 4 1

旅游管理学院 4 2 研究生工作部(处) 2 1

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17 7 机关党委 * *

体育科学学院 15 6 发展规划处、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1 *

美术学院 9 3 人事处（含计生办）、省师培中心 3 1

音乐学院 11 4 离退休工作办公室 1 * 校 医 院 8 3 

生命科学学院 15 6 国际交流合作处 2 1 附    中 43 12 

数学科学学院 14 5 教务处 3 1 附    小 10 3 

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15 6 招生考试处 1 * 幼 儿 园 3 1 

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11 4 社科处 1 *

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8 3 科技处 1 *

化学与环境学院 18 7 资产管理处 2 1

二级单位行政正职、
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
党支部）书记、机关
部（处）长、机关副
部（处）长

分系
列按
人数
的13%
下达

分系
列按
人数
的5%
下达

计算机学院 11 4 财务处 4 1

地理科学学院 7 3 审计处 1 *

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究所 2 1 基建处 1 *

生物光子学研究院 4 2 保卫处 2 1

国际文化学院 5 2 社会服务处（含教育发展中心） 1 *

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4 2 校工会 * *

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 3 1 校团委 1 *

网络教育学院 2 1 

继续教育学院 3 1 教师发展中心 3 1

城市文化学院 4 1 网络中心 2 1

国际商学院 3 1 图书馆 11 4

软件学院 2 1 学报编辑部 1 *

职业教育学院 2 1 实验中心 2 1

南海学院 * * 档案馆 1 *

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 指标优秀名额和先进名额的计算已经减去二级单位行政正职、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书记、机关部（处）长、机关
副部（处）长人数；
2．带*符号的单位因不足1名优秀名额或先进名额，其人选的确定方法是：单位推荐1名人选并附材料报送人事处，召开会议
平衡确定。


